
小子你的罪赦了
經文：可2:1-12

引言：

在馬可福音1章，主在拿撒勒，迦百農一帶的會堂講道，趕鬼。祂的名聲

已傳開，故許多病人來求醫。

一．主這次醫病的重點

1.朋友幫助人的信心。

2.宣告主有赦罪的權柄。

二．這病人有罪

1.身體癱瘓，行動不便的人會犯罪嗎？今日社會所注重，所追求的只是行為

的罪，但神所注重的是人心裏的罪，不信神的話，嫉妒人，不滿現實，埋怨，

仇恨等。言語的罪，許多惡毒傷人心的話，褻瀆神的話等。

2.心裏議論，即不信或對不正確知道的事下斷語，判斷。這都是叫人受虧損

的罪。

3.人犯罪就得罪主，所以主有權赦罪。

三．主如何救這病人

1.見朋友的信心(2:5)。

2.用權能的話赦罪，人的罪，這病在心中得罪神，故主有權赦罪。

四．赦罪的結果

1.得能力起來行走。

2.作個幫助人的人，不作連累人的人。

3.顯明神的榮耀。即神造人的價值是有用的，能幫助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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